附件1：
招聘职位及指标

	职位编码
	职位名称
	学历
	数量
	职位要求及其他

	1
	护理
	大专及以上
	7
	护理学专业，历届生须具有护士执业资格。具有护师及以上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1979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。

	2
	护理
	中专及以上
	2
	护理学专业，须具有护士执业资格。

	3
	医疗设备管理
	大专及以上
	1
	医疗器械工程等专业。

	4
	妇科B超打字员
	大专及以上
	1
	女性，医学相关专业。

	5
	病区保安（精神科）
	初中及以上
	3
	男性，年龄可放宽至1964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。

	6
	保安
	初中及以上
	1
	男性，年龄可放宽至1964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。


注：应聘者应具有与招聘职位对口或相应专业文凭。

